陕西省2016年度12个

国外贷援款项目公证审计结果

（二O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四条和有关国外贷援款协议及审计署授权审计的规定，2016年，陕西省审计厅（以下简称省审计厅）对由省级单位执行或组织执行的12个国外贷援款项目2015年度财务收支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公证审计，向审计署和国外贷援款机构出具了12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基本情况及审计评价

2016年审计的12个国外贷援款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项目2个，世界银行贷款与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混合项目1个，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1个，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与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混合项目3个，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援款项目2个，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项目3个。

上述12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112.36亿元，其中利用外资美元7.27亿元。截至2015年12月，累计完成投资额人民币38.35亿元，其中利用外资折合人民币16.88亿元。项目分布于交通、市政、环保、水利、教育、医疗和扶贫等领域，涉及县（区）以上项目执行单位159个。
审计结果表明，12个国外贷援款项目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项目管理部门和项目执行单位能够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贷援款协议，较为真实、公允地反映项目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项目进展较为顺利。这些项目的实施，为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审计也发现，部分项目执行单位在财务核算、资金管理、工程管理和项目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4个项目国内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金额58,546.73万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36.65万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33,859.90万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21,672.84万元，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2577.34万元。

（二）部分市、县财政部门滞留项目资金，涉及3个项目、金额6635.83万元。其中：西安城投集团滞留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资金5283.46万元，三原县财政局滞留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资金324.22万元，横山县财政局、榆阳区财政局分别滞留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陕西榆林长城沿线沙地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报账回补资金359.03万元、669.12万元。
（三）2个项目提款报账资料不够规范，涉及金额4675.78万元。其中：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和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先以收款收据提款报账后用合规票据调整入账，涉及金额分别为3401.10万元和1274.68万元。
（四）7个项目部分采购招标不够规范，涉及金额2422.56万元。其中：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超额收取投标保证金30万元，未按规定收取履约保证金728.08万元，评标委员会组成不合法及评标中存在严重漏洞；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单项工程中标价格超采购计划，涉及金额457.26万元；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未按规定招标交易，涉及金额960万元；

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汉阴县项目可研报告咨询未招标，涉及金额25万元；澄城县工程勘察项目未招标，涉及金额11.6万元；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工程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176.20万元；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旬阳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7.5万元；监理工程未招标，涉及金额10.92万元；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陕西榆林长城沿线沙地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横山县项目作业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16万元。
（五）5个项目实施进度缓慢。其中：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进展缓慢；

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进展缓慢。

（六）7个项目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不够规范，涉及金额1333.81万元。其中：
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汉阴项目办会计出纳不相容岗位未分离，汉阴、澄城县项目办未对办公设备建账核算，澄城县项目办使用现金支付拆迁补偿款，涉及金额10.2万元；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超范围列支管理费和待摊投资，涉及资金1.14万元；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资产管理不规范，未建立固定资产台账，涉及金额50.93万元；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会计核算不及时不完整，账表不相符，涉及金额1013.65万元；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未对赠款项目建账核算，涉及金额48.60万元；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汉山景区宣教中心子项目未建账核算；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电梯采购文件丢失，涉及金额172.98万元，少计固定资产36.31万元。

（七）7个项目建设管理不够规范。其中：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汉山景区宣教中心子项目违规采用中标企业带资承包方式建设；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施工企业违规变更设计文件，监理单位违规签证工程量变更价格，涉及金额117.95万元；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采购货物参数不符合合同要求，涉及金额27.29万元；

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审图公司超越资质审查施工图；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旬阳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未经竣工验收直接投入使用；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工程造价咨询公司不具备相应资质；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装修施工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亚行贷款/GEF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省财政厅多支付贷款51.24万元，施工企业违规变更设计文件，监理单位违规签证工程量变更价格，涉及金额117.95万元。
三、审计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建议。对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下达了审计决定书。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执行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整改。截至2017年6月，大部分问题已整改到位。对配套资金不及时足额到位问题，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落实配套资金436.65万元，其余项目单位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抓紧落实配套资金；对滞留项目资金问题，相关市、县（区）财政局已全部拨付到位；对提款报账资料不规范问题，相关项目单位与施工方结算时已取得发票；对采购招标不规范问题，亚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已向亚洲开发银行申请调整了采购计划，其他项目单位均接受审计建议，规范了建设程序；对项目实施进度缓慢问题，相关项目执行单位采取措施加强了项目工程管理，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对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相关项目单位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了会计核算，加强了财务人员培训，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超范围列支管理费和待摊投资1.14万元已收回；对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问题，相关项目执行单位均已按照工程建设要求和管理规范进行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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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2016年度审计的12个国外贷援款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性质
	贷援款机构
	审计师意见

类型
	审计报告数量

	1
	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
	贷款
	世界银行
	无保留意见
	1

	2
	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贷款
	世界银行
	无保留意见
	1

	3
	扶贫第五期项目（陕西）
	贷/赠款
	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4
	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贷款
	亚洲开发银行
	无保留意见
	1

	5
	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贷/赠款
	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6
	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
	贷/赠款
	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7
	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
	贷/赠款
	亚洲开发银行/全球环境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8
	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贷款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无保留意见
	1

	9
	陕西榆林长城沿线沙地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贷/赠款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无保留意见
	1

	10
	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贷款
	沙特发展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11
	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贷款
	沙特发展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12
	旬阳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贷款
	沙特发展基金
	无保留意见
	1


附件2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问题描述及涉及金额
	整改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方面

	1
	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金额436.65万元。
	已整改

	2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
	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金额21672.84万元。
	部分整改

	3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
	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金额2577.34万元。
	未整改

	
	
	三原县财政局滞留项目资金324.22万元。
	已整改

	4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涉及金额33859.90万元。
	未整改

	5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西安城投集团滞留项目资金5283.46万元。
	已整改

	6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陕西榆林长城沿线沙地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横山县财政局滞留项目回补资金359.03万元。
	已整改

	
	
	榆阳区财政局滞留项目回补资金669.12万元。
	已整改

	项目采购招标方面

	1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
	未按规定招标交易，涉及金额960万元。
	已整改

	2
	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汉阴县项目可研报告咨询未招标，涉及金额25万元。
	已整改

	
	
	澄城县工程勘察项目未招标，涉及金额11.6万元。
	已整改

	3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工程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176.20万元。
	已整改

	4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旬阳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7.5万元。
	已整改

	
	
	监理工程未招标，涉及金额10.92万元。
	已整改

	5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陕西榆林长城沿线沙地治理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横山县项目作业设计未招标，涉及金额16万元。
	已整改

	6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单项工程中标价格超采购计划，涉及金额457.26万元。
	已整改

	7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超额收取投标保证金30万元。
	已整改

	
	
	未按规定收取履约保证金728.08万元。
	已整改

	
	
	评标委员会组成不合法及评标中存在严重漏洞。
	已整改

	项目提款报账方面

	1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先以收款收据提款报账后用合规票据调整入账，涉及金额3401.10万元
	已整改

	2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先以收款收据提款报账后用合规票据调整入账，涉及金额1274.68万元。
	已整改

	项目实施进度方面

	1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
	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整改中

	2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进展缓慢。
	整改中

	3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
	项目进展缓慢。
	整改中

	4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整改中

	5
	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进展缓慢。
	整改中

	项目财务管理方面

	1
	世界银行贷款西安城市综合交通改善项目
	超范围列支管理费和待摊投资，涉及资金1.14万元。
	已整改

	2
	世界银行贷款陕西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汉阴项目办会计出纳不相容岗位未分离。
	已整改

	
	
	汉阴、澄城县项目办未对办公设备建账核算。
	已整改

	
	
	澄城县项目办使用现金支付拆迁补偿款，涉及金额10.2万元。
	已整改

	3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资产管理不规范，未登记固定资产台账核算，涉及金额50.93万元。
	已整改

	4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秦岭生态和生物资源保护项目
	未对赠款项目建账核算，涉及金额48.60万元。
	已整改

	5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
	汉山景区宣教中心子项目未建账核算。
	已整改

	6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会计核算不及时不完整，账表不相符，涉及金额1013.65万元。
	已整改

	7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电梯采购文件丢失，涉及金额172.98万元。

少计固定资产36.31万元。
	已整改

	项目建设管理方面

	1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陕西林业生态发展项目
	汉山景区宣教中心子项目违规采用中标企业带资承包方式建设。
	已整改

	2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全球环境基金赠款渭南市卤阳湖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
	施工企业违规变更设计文件，监理单位违规签证工程量变更价格，涉及金额117.95万元。
	已整改

	3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西安城市路网完善项目
	采购货物参数不符合合同要求，涉及金额27.29万元。
	已整改

	4
	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贷款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审图公司超越资质审查施工图。
	已整改

	5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汉中市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工程造价咨询公司不具备相应资质。
	已整改

	6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镇巴县人民医院灾后重建项目
	装修施工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
	已整改

	7
	沙特发展基金贷款旬阳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未经竣工验收直接投入使用。
	已整改


宝鸡文理学院2014年度预算执行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规定，2015年 7月至2015年10月，陕西省审计厅（以下简称省审计厅）对宝鸡文理学院2014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务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重点审计了宝鸡文理学院预算收支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并对下属单位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

一、基本情况

宝鸡文理学院隶属省教育厅，为省财政二级预算执行单位。单位财务实行统一管理、一级核算。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2014年度预算收入编制不完整，漏编、少编分别为2044万元和7235万元。 

（二）挤占、虚列支出448.59万元。

（三）超标准发放绩效工资、奖金等886.61万元。

（四）少计少缴个人所得税15.75万元。

（五）未按规定取得合法票据2115.83万元。

（六）食堂管理及执行学生伙食补助政策不规范。

（七）至2014年底，少计“跳水馆”固定资产2700万元。

（八）未按规定管理使用济困助学金142.08万元。

（九）教材、卧具等代收费行为不规范，教材采购未公开招标。

（十）零余额账户管理方面不规范资金1539.94万元。
（十一）决算报告数据失真，涉及金额5806.16万元。

（十二）学院未经批准出借资金3700万元。

（十三）应收账款长期挂账未及时进行清结清算。

（十四）后勤服务公司管理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向职工集资性质的后勤服务公司让渡利益；后勤公司未按规定及时进行清理报备；违规进行教职工集资1282.74万元；学校正常运行和教学秩序管理存有潜在风险。
三、审计处理情况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预算编制不完整问题，要求学院加强预算编制管理，如实反映预算收入状况；对挤占、虚列支出问题，要求学院严格财务会计制度，规范核算；对超标准、工资外发放绩效、奖金等问题，要求学院加强工资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对少计少缴个人所得税问题，要求予以缴纳；对未按规定取得合法票据问题，要求学院加强管理，按规定取得发票；对食堂管理及执行学生伙食补助政策不规范问题，要求学院加强管理，有效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对少计“跳水馆”固定资产问题，要求调整账务，补记固定资产；对未按规定管理使用济困助学金问题，要求学院调整账务，恢复原资金渠道；对教材、卧具等代收费行为不规范，教材采购未公开招标问题，要求加强管理，规范核算；对零余额账户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加强零余额账户规范管理；对决算报告数据失真问题，要求今后严格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不再发生类似问题；对学院未经批准出借资金问题，要求加强管理，尽快收回资金；对应收账款长期挂账未及时进行清结清算问题，要求加强应收款的清结清算；对后勤服务公司管理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宝鸡文理学院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停止分红付息，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和规定对后勤管理工作梳理整顿，制定清理“后勤服务有限公司”方案报省教育厅审核并报省财政厅审批，妥善做好处置工作，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加强和规范后勤管理工作，有效发挥学校后勤保障能力和水平，维护学生切身利益。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这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宝鸡文理学院成立了专项整改小组，专题进行了研究，指定专人，分解任务，落实责任，审计查出的问题基本得到了纠正和落实，个别问题因程序复杂，目前正在积极进行相关整改落实工作。

对预算编制不完整问题，学院加强了预算编制管理、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对挤占、虚列支出问题，调整了相关账务；对超标准、工资外发放绩效、奖金问题，学院向省有关部门申报了有关人事、工资资料，规范了有关会计核算；对少计少缴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纳税申报；对未按规定取得合法票据问题，学院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加强了财务管理和会计审核工作；对食堂管理及执行学生伙食补助政策不规范问题，学院加强了管理，调整了相关账务；对少计“跳水馆”固定资产问题，调整了账务；对未按规定管理使用济困助学金问题，学院已恢复原资金渠道；对教材、卧具等代收费行为不规范，教材采购未公开招标问题，学院加强了管理，规范了核算；对零余额账户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学院承诺今后加强零余额账户规范管理，不再出现类似问题；对决算报告数据失真问题，今后严格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不再发生类似问题；对学院未经批准出借资金问题，学院已收回资金；对应收账款长期挂账未及时进行清结清算问题，学院已成了清收小组，进行清结清算；对后勤服务公司管理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宝鸡文理学院已按要求成立整改小组，整改方案正在进行中，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批准后报省审计厅。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
（二O一七年一月十一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九条规定，省审计厅派出审计组于2014年4 月间，对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杨凌职院）201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一、基本情况

杨凌职院是1999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的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院执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省教育厅所属财政二级预算管理单位。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 决算报表编制不完整。杨凌职院未将产业和饮食中心2个单位的资产负债纳入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影响决算报表少计资产1108.33万元，少计负债207.64万元，少计净资产900.69万元。

   （二）2013年，杨凌职院将收取的住宿费287万元未及时上缴省财政专户。
（三）少计收入113.29万元。杨凌职院将协作费收入43.55万元，科研费收入30万元，保险费代办收入9.74万元，职业农民培训费30万元,均未记当年收入。

（四）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截至2013年末，杨凌职院超过3年以上应收、应付账款挂账70.27万元。

（五）固定资产账实不符。杨凌职院将已报废的厂房、办公设备、报废车辆等固定资产106.43万元，仍在固定资产核算反映。
（六）国家奖助学金发放不及时。2013年杨凌职院收到省教育厅下拨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共计1836.40万元，未在当年发放。
（七）2013年，杨凌职院应计提济困助学金654.90万元，实际计提627.82万元，少计提27.08万元。
（八）2013年，杨凌职院代购教材收入206.47万元，代购教材支出192.27万元，差价款14.20万元未返还学生。

（九）以前年度对外投资，形成潜在损失。截至2013年末，杨凌职院对外投资挂账70.78万元为原省农校花卉基地、彩印有限公司以及养鸡场的初始投资，实体均已不存在。
（十) 2013年，杨凌职院购置仪器设备、图书等固定资产514.92万元，未履行政府采购审批手续。

（十一)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抽查杨凌职院建筑工程分院实训材料，采购、验收、出入库等环节未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存在账实不符现象。

（十二) 科研项目结题不及时、结题不结账。2013年，杨凌职院纵向科研项目结题率为50%。已结题未结账的纵向科研项目31个，挂账15.03万元，横向科研项目202个，挂账70.98万元。
（十三) 基本建设项目超概算。截至2013年底，省教育厅批复的南校区土木工程实训中心等九个竣工项目超算7748.80万元。
（十四)已完工程投入使用未进行竣工决算。南校区教学实训综合大楼总投资为5100万元， 2012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截至2013年底，工程尚未决算。
三、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

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决算报表编制不完整问题，要求应将校内独立核算部门的会计信息纳入学院财务报表完整反映；对收入未及时上缴财政专户问题，要求尽快将滞留的住宿费足额上缴省财政专户；对少计收入问题，要求调整账务，补记收入；对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问题，要求加大清理力度，保证各项资产、负债的真实性；对固定资产账实不符问题，要求对报废资产履行报批手续，并调整相关账目；对国家奖助学金发放不及时问题，要求及时足额发放，保证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少计提学生济困助学金问题，要求补提学生济困助学金，专项用于家庭困难学生的补助；对代购教材差价未返还学生问题，要求将已获得的差价退还学生；对以前年度对外投资，形成潜在损失问题，要求尽快查明原因，进行清理。同时对形成损失的，按照程序报批处理，并及时调整账务；对购置资产未办理政府采购手续问题，要求增强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的自觉性，认真履行政府采购审批程序，杜绝自行违规采购现象的发生；对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问题，要求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尽快建立相关的管理责任制度；对科研项目结题不及时、结题不结账问题，要求督促项目负责人在规定的时限内结题结账，保证科研经费使用的时效性；对基本建设项目超概算问题，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办理调概手续；对已完工程投入使用未进行竣工决算问题，要求尽快组织验收进行决算，并及时登记入账，纳入固定资产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要加强财务收支管理工作，规范会计行为，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政策，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这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杨职院高度重视，积极制定整改措施，纠正存在问题。对决算报表编制不完整问题，已在2014年度将原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将产业账并入学院大帐核算；对收入未及时上缴省财政专户问题，已于审计后足额上缴省财政专户；对少计收入问题，已于审计后进行了账务调整；对往来款项未及时清理问题，杨职院形成议案提交院务会审批，进行了清理；对固定资产账实不符问题，已调整相关账目；对国家奖助学金发放不及时问题，已经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保证能及时足额发放；对少计提学生济困助学金问题，已于进行了足额补提；对代购教材差价未返还学生问题，已将属于2011级学生的教材差价返还给学生，剩余部分，待学生毕业时统一返还；对以前年度对外投资，形成潜在损失问题，杨职院形成议案提交院务会审批，进行了清理；对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问题，已于2014年8月份制定了管理细则；对科研项目结题不及时、结题不结账问题，杨职院制定了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科研经费管理；对基本建设项目超概算问题，杨职院对超概算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上报；对已完工程投入使用未进行竣工决算问题，已组织资产处、监察审计处进行工程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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